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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国际社会对待性交易合法化的态度

高一飞

    1月2日红网《红辣椒评论》载文称，中国社会进入“剩男”时代，性服务产业由于社会的广

泛需求，政府应承认性交易的法律地位等。不仅仅是评论作者，近年来国内学者主张成人间性交

易合法化的越来越多。其实在国际上，性交易合法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欧洲多数国家在法律上

将性交易合法化，但美国这样的西方代表性国家在立法上却基本上持相反立场。

    那么国外立法和国际规则对此的立场是什么呢？在此，我加以简单介绍、在当今各国，已经

有很多国家，采取了对性交易合法化的态度。目前，对卖淫合法化的国家有加拿大，大多数欧洲

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威尔士、丹麦等，大多数南美国家包括墨西哥（限定在特定地区），以色

列、澳大利亚等。亚洲国家的伊朗也允许几小时的“临时妻子”合法，新西兰2003年通过法律甚

至于让所谓街头妓女合法化。菲律宾虽然禁止一般情况下的卖淫，但允许美国驻军与当地妇女从

事性交易。据美联社的报道，为了保护残疾人的性权利，丹麦的残疾人嫖妓的开销竟然全部由政

府买单。为了加强对这项运动的管理，政府有关部门还制订了残疾人嫖妓的章程，其中一条指导

原则称：“护理人员与妓女进行交流很重要，这样可以帮助接受他们护理的残疾人表达自己的愿

望，以满足他们的生理需求。”

美国是一个例外的情况，除了内华达州的一些县以外，对于成人间性交易的权利一直被各州法律

所否决。但是批评者认为这个问题就如1973年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一案中将堕胎合法化一样，聪

明的法官在妇女的权利和公共安全之间选择了前者。美国学者认为，由于美国宗教团体的反对，

虽然参议院通过了前述《联合国削除所有形式的对妇女歧视的国际公约》，但是众议院一直不通

过该公约，原因在于，一旦通过这一公约，意味着美国应当忠实履行这一公约，而履行这一公约

就必须将卖淫嫖娼合法化，所以这一公约一直没有正式在美国国内法上得到批准。因为公约第18

条规定：“一、缔约各国应就本国实行本公约各项规定所采取的立法、司法、行政或其他措施以

及所取得的进展，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报告，供委员会审：（一）在公约对本国生效后一年内提

出；（二）自此以后，至少每四年并随时在委员会的请求下提出。二、报告中得指出影响本公约

规定义务的履行的各种因素和困难。”

国际规则对性交易合法化持支持立场，其理由主要是从基本人权角度来考虑的。



第一，成人之间的性交易源于身体自由权利。任何人都有性的选择权，在尊重他人的人身自由、

保护儿童权利等前提下，有权结婚、不婚、离婚以及建立其他负责任的性结合之可能性，是否存

在金钱，是身体自由的一部分，是自己对身体进行处置的方式。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

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十七

条“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

法攻击。”两个条款中的身体权和隐私权当然包括人们以何种方式自由进行性结合的权利。这两

个联合国人权公约没有直接提到性自由结合的权利，但是由于他是一种具有概括性的文件，从其

人身自由自由权的规定中可以派生出这一权利。

1999年8月23-27日，世界性学会在中国香港召开了第14次世界性学会议。会上通过了《性权宣

言》。认为“性是每个人人格之组成部分，其充分发展端赖于人类基本需要—诸如接触欲、亲密

感、情感表达、欢愉快乐、温柔体贴与情恋意爱—之满足，通过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而构

建。性的充分发展为个人、人际和社会健康幸福所必需。性权乃普世人权，以全人类固有之自

由、尊严与平等为基础。鉴于健康乃基本人权，故而性健康亦为基本之人权。为确保人与社会发

展健康之性，所有社会必须尽其所能以承认、促进、尊重与维护下列性权利。性健康乃承认、尊

重与实施这些性权的环境所生之结果。”该《宣言》第7条规定了“性自由结合权”。“该权意味

着结婚、不婚、离婚以及建立其他负责任的性结合之可能性。”

其实，早在1985年，性工作者国际人权委员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发表的《世界性工作者人权宪

章》就指出：“应当将各种由他们自行决定的成人性交易非罪化。”“发展教育项目帮助公众了

解：嫖娼者在性交易现象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一点总的来说被忽视。但是，嫖娼，象卖淫一

样，也不应当犯罪化和受到道德的遣责。”该宪章不仅从规范的角度指出不应当将成人之间性交

易行为犯罪化，而且认为卖淫嫖娼不应当“受到道德的遣责”。也就是说，性交易合法化的原因

不在于法律的宽容与没有犯罪化的必要性，而在于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应当尊重天赋的个人

自由予以保护。

第二，除非政府和社会保证在没有性交易的条件下使每一个人获得性快乐的权利，否则不能禁止

性交易。在中国香港举行第14次世界性学会议通过的《性权宣言》对性权利作了较为详尽地列

举，包括性自由权、性自治权、性完整权、性身体安全权、性私权、性公平权、性快乐权、性表

达权、性自由结合权、自由负责之生育选择权、以科学调查为基础之性资讯权、全面性教育权、

性保健权等13种性权利，获取性快乐是人的本性。它是与生俱来的，就象人为什么有性欲一样不



需要证明。

社会大多数人能够通过卖淫嫖娼这种性交易以外的方式获得性的快乐，但是始终有一部分人由于

多种原因无法通过婚姻、恋爱等通常方式获得性的快乐。在这些原因中，最重要而又最有说服力

的一条是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国际上长期观察的结果显示，在未受到干预的自然生育状态下，出

生人口性别比介于103至107之间，联合国1955年设定的正常值在102至107之间。

事实上，政府和社会只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口性别比例失调，而不能完全削除这种情况一，所以

至少有一个绝对数量很大的人口会因为性别比例失调而无法通过婚姻、恋爱等通常方式得到性的

机会，更不要说充分而有个性的性的快乐。每一个人性快乐的方式会不一样，但是如果一个社会

让一部分人绝对不能得到性快乐，这是残忍而不人道的。

第三，性交易合法化是联合国人权公约保护妇女工作权的一项基本人权。《联合国削除所有形式

的对妇女歧视的国际公约》制定于1979年12月18日，修订于2000年10月5日，至今为止，已经有

165个国家签署该公约，美国于1980年由卡特总统签署该公约后一直没有批准加入这一公约。公约

第11章第一部分规定：“公约要求妇女有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的权利”。后来为实施该公约而设

立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确认说：自愿卖淫包括在“自由选择”的范围之内。我国1980年7

月17日签署了该公约，11月4日交存批准书，公约12月4日对我国生效（我国仅仅对该公约的第二

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公约争端解决方式有保留）。这样，联合国文件以妇女工作选择自由权的形式

第一次确性交易是一种基本人权。

从上可以看出，在国际规则中，性交易是否合法化问题的实质是，在尊重性自由这一人权与保障

因此而带来的公共安全的问题之间的平衡。而国际规则主张性交易合法化的理由是性交易是身体

自由和劳动权派生出的权利。当然，任何权利都具有条件和环境的限制，中国是否应当将性交易

合法化，要根据中国文化、道德观念和法律传统来确定，需要慎重考虑。某一个行为是否合法

化，也只能在科学的民意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代议机构的绝对多数票的通过，才能决定。人大代

表是一种规范化、法律化了的民意表达者，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际上也是确定罪和刑、进

行刑事立法的唯一有权机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相信，民意是绝大部分人反对性交易合法化。因此，在我国对性交易合法

化，是没有现实基础和法律上实现的可能性的。

来源：http://star.news.sohu.com/20080110/n2545629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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